
ICS 67.230

X 10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major events

Part 2: Major event sponsor or organizer

（征求意见稿）

2022 - XX - XX 发布 2022 - XX - XX 实施

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 发布

团 体 标 准
T/SZS XXXX—2022





T/SZS XXXX—2022

I

前 言

T/SZS XXXX-2022《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

——第3部分：餐饮服务提供者

——第4部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

本文件为T/SZS XXXX-2022的第2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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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本文件规定了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简称“主承单位”）协助监管部门开展监督管理的要求，

包括总体要求、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主承单位的深圳市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SZS XXXX.1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T/SZS XXXX.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应遵守T/SZS XXXX.1的相关规定。

5 工作职责

5.1 应为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单位，包括重大活动参与者和工作人员的食品安全。

5.2 应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牵头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组，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

员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

5.3 应制定完整的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5.4 应遴选合适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宜在重大活动开始前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工作人员及工作环境进

行各类传染病筛查，阻止肠道类传染病传播。

5.5 应根据重大活动的规模和层级确定是否需要选择总供应商。

5.6 应为监管部门提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场所、出入证明、车辆通行证明、食宿等工作条件。

6 工作流程

任务承接

6.1.1 应在活动举办前至少 20 个工作日，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任务以明文通报的形式报告活动举

办地相关辖区监管部门，并填写《重大活动基本情况信息登记表》（见附录 A）。

6.1.2 因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时间完成通报的情况下，应提供情况说明和应对措施。

餐饮服务提供者遴选

6.2.1 应优先在重大活动供餐单位名录中选择餐饮服务提供者，应确定选择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满足以

下要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达到 A级（或具备与 A级标准相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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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证照原件悬挂在经营场所明显位置；

——具备与重大活动供餐人数、供餐形式相适应的餐饮服务提供能力；

——具备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配备专职高级食品安全管理员；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无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等或无证经营的现象，无隐瞒、谎报、

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

——符合监管部门提出的其他要求。

6.2.2 应将选择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及时报送监管部门审批备案。

6.2.3 不应选择未报备的其他餐饮服务提供者配送餐食。

6.2.4 宜选择两家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检查与报送相关信息，其中一家作为备选。

监管协助

6.3.1 应积极配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对不合格者及时监督整改或停止其

服务，对于达不到或整改后仍达不到食品安全要求，应停止其食品供应任务。。

6.3.2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整重大活动期间供餐安排（包括时间、模式、食谱）的情况下，应立即

将有关情况通报监管部门，经监管部门确认后方可进行调整。

6.3.3 应配合进行现场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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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重大活动基本情况信息登记表

表A.1规定了深圳市重大活动基本情况信息登记表的内容要求。

表 A.1 重大活动基本情况信息登记表

重大活动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名称：

重大活动信息

名称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参加人数

安保等级

（重要接待对象情况）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

提供者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驻地分布

供餐形式 自助餐/围餐

其他

宴会

随同人员或其他人员路线

客房食品

赞助食品

其他情况

（临时用餐、茶歇食品等）

备注

重大活动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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